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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資料資料資料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 2010 年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年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年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年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在 2 0 1 0年 9 月 1 0 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要求政府

當局就條例草案擬稿多項條文向法案委員會提供進一步資料。  

新的第新的第新的第新的第 29 AB 條條條條對對對對再婚後再婚後再婚後再婚後提出申請提出申請提出申請提出申請的限制的限制的限制的限制  

2 .  條例草案新的第 2 9A B ( 2 )條訂明， “如一段婚姻在香港以外

地方遭解除或廢止之後，婚姻的任何一方再婚，該方即再無權就

該段婚姻提出申請 ”。英國《 1 9 8 4 年婚姻和家事法律程序法令》

( Matrimonial and Family Proceedings Act 1984)  ( “《 1 9 8 4年法令》 ” )第 1 2 ( 2 )

條亦載有類似條文。  

3 .  夾附於 英國 法律 委員會 《家 庭法 —外地 離婚 後的 經濟濟 助

報告》 ( Report on “Family Law – Financial Relief after Foreign Divorce”)  ( “該報

告 ” ) 1 的條例草案擬稿的說明指出，有關的條款 [相當於《 1 9 8 4年

法 令 》 第 1 2 ( 2 )條 ]旨 在 阻 止 申 請 人 再 婚 後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提 出 申

請，並與英格蘭及威爾斯離婚法律程序中的類似限制 (《 1 9 7 3 年

                                                 

1  法律委員會文件第 117 號  

 

立法會 CB(2)2317/09-10(01)號文件 



 

- 2 -  

婚姻訴訟法令》 ( Matrimonial Causes Act 1973)  (  “《 1 9 7 3年法令》 ” )  第

2 8 ( 3 )條 )相符。  

4 .  根據《 1 9 7 3年法令》終止向已再婚的前配偶定期付款，似

乎是以法律委員會在 1 9 6 9年公布的《家庭法—與婚姻法律程序相

關的經濟給養報告》( “Family Law – Report on Financial Provision in Matrimonial 

Proceedings” )內的 建議為依據的 2。 當時考慮的其中 一個問題，是應

否在受款人再婚後永遠終止定期付款。法律委員會在 1 9 6 9年的報

告內指出，諮詢結果顯示有關定期付款該在再婚後最終終止的意

見，差不多獲得一致支持 (包括各婦女團體的支持 ) 3。  

5.  1 9 6 9年的報告第 1 4 段進一步述明， “與第二任 “丈夫 ”締結

某種形式的婚姻的妻子，無權藉廢止第二段 “婚姻 ”而恢復享有向

首任丈夫索償的權利。如該段婚姻是在英格蘭遭廢止，則英國法

院有權向第二任 “丈夫 ”作出關於經濟給養的命令。法律委員會承

認，如婚姻雙方是在外國離婚，而該外國法院沒有類似權力向第

二任 “丈夫 ”作出關於經濟給養的命令，致使該妻子沒有向任何一

任丈夫索償的權利，這種情況是可能發生的。不過，法律委員會

認為原則必須是，婚姻一方一旦締結另一段婚姻，便會喪失向其

前配偶提出索償的任何權利。法律委員會進一步建議， “再婚 ”應

包括外地婚姻或無效婚姻或可使無效的婚姻。  

6 .  《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 (第 1 9 2 章 ) (  “該條例 ” )第 9

條，載有具類似《 1 9 7 3 年法令》第 2 8 條的效力的條文。該條例

                                                 

2  法律委員會報告第 25 號。  
3  法律委員會 1969年的報告第 25 號《 與 婚 姻 法 律 程 序 相 關 的 經 濟 給 養 報 告 》 第

7 頁第 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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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2 ) ( a )及 ( b )條規定，假如一對配偶離婚後定期付款的受款人再

婚，則法庭根據該條例第 4 ( 1 ) ( a )或 ( b )條命令的有保證或無保證定

期付款便會終止。該條例第 9 ( 4 )條進一步限制任何已再婚的前配

偶，不得針對先前婚姻的另一方提出經濟給養的申請。第 9 ( 4 )條

與《 1 9 7 3年法令》第 2 8 ( 3 )條相符。  

7 .  基於以 上論 述， 禁制申 請人 向已 與其離 婚的 前任 配偶提 出

經濟濟助申請，看來可能是參考《 1 9 7 3年法令》的條文而作出的，

而該法令則以 1 9 6 9年法律委員會的報告為依據。但無論是在英格

蘭或香港，都沒有建議這個情況應作出改變。  

8 .  在 2 0 1 0年第 1 季作出諮詢時，香港大律師公會也曾質疑是

否需要保留有關條文，但司法機構則有不同意見。司法機構認為，

在香港的 “本地 ”離婚法律程序中 ， “再 婚 ”一向是 提出附屬濟助申

請的自動禁制，情況與英格蘭一樣。司法機構認為這項禁制沒有

理由不應適用於辦妥外地離婚後提出的經濟濟助申請。  

9 .  政府當 局檢 視有 關條文 的背 景及 被諮詢 者的 意見 後，提 出

應該保留新的第 2 9 A B ( 2 )條。英國最高法院在 A g b a j e  v  A g b a j e4 一

案的判詞指出，不應容許當事人利用英國法院較寬鬆批予經濟給

養的取向。由於在香港提出離婚法律程序的當事人會受到同樣的

限制，因此，無理由對在其他司法管轄區離婚但在香港尋求經濟

濟助的當事人採取較寬鬆的取向。  

                                                 

4  [2010] UKSC 13。在立法會 CB(2)2228/09-10(01)號文件第 22 及 23 段引述了判詞的

相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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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禁制再婚一方提出經濟濟助申請，適用於 “無效 ”或 “可使無

效 ”的婚姻。情況與在香港進行的離婚法律程序相似。《婚姻訴訟

條例》 (第 1 7 9 章 )第 2 0 條就 “無效 ”或 “可使無效 ”的婚姻設下定

義。該條文沒有就再婚應包括無效或可使無效的婚姻作出具體解

釋。新的第 2 9 A B ( 2 )條與該條例第 9 ( 4 )條相符。除非有關事宜已

獲充分討論，而各利益相關者之間亦達成共識，否則政府當局不

建議修改現行條文。基於同樣的原因，我們建議新的第 2 9 A B ( 2 )

條應予保留。  

11 .  我們的 研究 顯示 ，在部 分其 他司 法管轄 區， 例如 根據新 西

蘭《 1 9 8 0年家事法律程序法令》 ( the Family Proceedings Act 1980 of New 

Zealand)第 7 0 A 條的規定，再婚 (包括 “無效 ”或 “可使無效 ”的婚姻 )

仍然構成針對前任配偶提出經濟濟助申請的禁制。我們認為，如

果刪除新的第 2 9 A B ( 2 )條，或會鼓勵那些在其本土司法管轄區被

限制提出由前任配偶提供經濟濟助申請的人士，轉而向香港法院

提出經濟濟助申請。這並非引入該條例第 I I A 部的原意，亦可能

導至香港法院的工作量增加。  

根據新的第根據新的第根據新的第根據新的第 29 AC 條申請條申請條申請條申請有關有關有關有關提出經濟濟助申請提出經濟濟助申請提出經濟濟助申請提出經濟濟助申請的許可的許可的許可的許可  

I .  基於 “ 充分理由 ” ( substantial ground)提出申請  

1 2 .  《條例草案》新的第 2 9 A C 條規定，任何人提出經濟濟助

申請前，必須取得法庭的許可。該條第 ( 2 )款訂明，法庭除非認為

有充分理由提出該項命令申請，否則不會批予許可。第 2 9 A C 條

與《 1 9 8 4年法令》第 1 3 條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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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 19 8 4 年法令》第 1 3 條是根據法律委員會的建議而引入

的。《 1 9 8 2年報告》第 2 . 5 段述明：  

 “法院在聆訊許可申請時須考慮的問題是，申請人有沒有確

立提出申請的充分理由。基本上這會涉及法院根據申請人沒

有疑點的陳述，估計申請人有多大機會令法院信納作出經濟

濟助命令是適當的。申請許可與聆訊正式申請的主要分別可

分為兩方面。首先，法院一般只能就有關申請聽到一方的說

法，並須單憑申請人提出的證據繼續處理申請；在聆訊正式

申 請 時 ， 法 院 則 會 聆 聽 雙 方 陳 詞 (除 非 答 辯 人 決 定 不 出 庭 )。

第二，申請人在申請許可階段須承擔的責任，必然較聆訊正

式申請時為輕。在第一階段，申請人只須令法院信納有 “充分

理由 ”提出申請；在最後階段，申請人必須令法院信納在整體

情況下，作出有關命令是適當的。 ”  

1 4 .  立法會 C B ( 2 ) 2 2 2 8 / 0 9 - 1 0 ( 0 1 )號文件提述的不同個案，似乎

支持在考慮是否有 “充分理由 ”提出經濟濟助申請時，須顧及《 1 9 8 4

年法令》第 1 6 條條文這個觀點 5。  

15 .  在 H o l m e s  v  H o l m e s6一案中，上訴法院裁定，就《 19 8 4 年

法令》第 1 3 ( 1 )條而言，在決定是否有充分理由提出經濟濟助申請

時，須考慮該法令的條文。因此，假如在提出許可申請時，明顯

可見即使批給許可，但由英格蘭及威爾斯的法院命令作出這項濟

助並不恰當，因而有關的濟助申請不會獲得批准。若然如此，則

法庭給予許可便非正確。  

                                                 

5  請看 Halsbury的《英國法律 (Laws o f England)》第 29(3)冊婚姻法律第 895段註腳 4。 
6  [1989]3 All ER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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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在 M o o re  v  M o o re7 一 案 中， 上訴 法院 裁定 ，在 考 慮根據

《 1 9 8 4 年法令》第 I I I 部提出的申請時，須一併考慮第 1 3 及 1 6

條。法官在考慮申請人是否有 “充分理由 ”提出申請時，應考慮第

1 6 ( 2 )條提述的所有事宜。上訴法院確認 J o rd a n  v  J o rd a n8 一案的

裁決，也就是申請人無須證明存在困苦或不公平的情況以取得許

可。  

1 7 .  關 於 “申 請 許 可 的 適 當 涵 蓋 範 圍 及作 用 ”這 個 問 題 ，上 訴 法

院已在 A g b a j e  v  A g b a j e [ 2 0 0 9 ]  E W C A C i v.  1  (第 2 9 – 3 0段 )作出討

論。上訴法院認為，一如法律委員會所明確指出，申請許可作為 “過

濾措施 ”，旨在給予準答辯人 (尤其是居住在外地的準答辯人 )足夠

的保障，無須為作出有力的抗辯而付出高昂費用。其用意是提供

某程度的保障，防止任何一方有機會藉提出申請而向另一方施加

不當的壓力，逼使另一方為免承擔就申請進行爭辯所需的費用而

同意和解。  

1 8 .  上訴法 院進 一步 裁定， 法院 規則 訂明將 責任 加諸 申請人 身

上，要求他全面和坦率地披露所有相關事宜。然後，法官的工作

便是以《 1 9 8 4 年法令》第 1 3 ( 1 )條為依據，考慮是否有充分理由

作出命令。這相對於上訴法院一直以是否有真正而非憑空想像的

成功機會作為門檻，則前者的門檻無疑較高。上訴法院補充，雖

然這個門檻定得稍為高一點，但法院的主要任務始終是根據所得

資料迅速評估成功機會，而且要牢記這項工作的目的是把證據薄

弱的案件剔除。  

                                                 

7  [2007] EWCA Civ. 361、[2007] 2FLR 339，第 361頁  

8  [2000] 1WLR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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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  上訴法院的裁定遭英國最高法院 ( “最高法院 ” )推翻，其判決

書亦有提及申請許可這個問題 (第 2 3 - 3 3段 )，但對於第 1 3 ( 2 )條的

解釋，最高法院似乎並無異議。關於如何適當應用 “充分理由 ”這

個門檻，最高法院承認 “充分 ”一詞可能不夠精確。最高法院進一

步評述如下—  

 “就目前的情況來說，過濾機制的首要目的，是防止有人提

出完全沒有理據的申索以欺壓或勒索前配偶。有關門檻並不

高，但較在其他情況下採用的 “須予審理的重要問題 ”或 “有充

分爭辯理據的個案 ”門檻為高。就此情況而言， ‘充分 ’一詞最

佳的表達方法可能是 ‘實質 ’…… ” (第 3 3 段 )  

2 0 .  參照《 1 9 8 2年報告》及有關案例，法律委員會似乎刻意設

定較高的門檻，以過濾根據《 1 9 8 4 年法令》第 I I I 部提出的經濟

濟助申請。由於根據第 I I I 部提出的申請可能會被濫用，藉以向

另一方施加不當的壓力，因此採用這個方法為準答辯人提供足夠

保障。前述的數宗案件也顯示，儘管根據第 1 3 條 (等同於條例草

案第 2 9 A C 條 )批予許可的門檻看來似乎很高，但舉證責任卻較根

據第 1 6 條 (相當於條例草案第 2 9 A F 條 )提出經濟濟助申請為輕。  

2 1 .  由於擬在該條例新增的第 I I A 部是以《 1 9 8 4年法令》第 I I I

部為藍本，而根據新的第 2 9 A B 條提出的申請是由單方面提出，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新 的 第 2 9 A C ( 2 )條 所 訂 的 “ 充 分 理 由 ” 驗 證 應 予 保

留，以保障答辯人的權益。政府當局亦認為，當香港法庭聆聽到

相類的論點時，由英國最高法院及上訴法院審議的相關英國案件

應是有用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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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  外國法院就支付款項或轉讓財產作出的命令  

2 2 .  新的第 2 9 A C ( 3 )條訂明， “儘管境外主管當局已作出命令，

規定婚姻的另一方向申請人或家庭子女支付款項或轉讓財產，或

規定該另一方為該申請人或子女的利益而支付款項或轉讓財產，

法庭仍可根據本條批予許可 ”。  

2 3 .  新的第 2 9 A C ( 3 )條與《 1 9 8 4年法令》第 1 3 ( 2 )條相似。夾附

於《 1 9 8 2 年報 告 》的條例草案 擬 稿的說明 9 指出 ， “本款清 楚說

明英格蘭及威爾斯以外任何地方作出的經濟給養或財產調整的命

令，本身不會對根據本條文批予的許可構成禁制 ”。  

2 4 .  部 分 委 員 關 注 到， “支 付 款 項 或 轉 讓 財 產 ”這 詞 句 是否 足 以

涵蓋法院作出的任何經濟給養命令，而不論涉及的財產性質為何。 

2 5 .  根據該條例第 2 ( 1 )條， “財產 ”  ( property)是指 “任何土地財產

或 非 土 地 財 產 ， 任 何 在 土 地 財 產 或 非 土 地 財 產 中 的 產 業 權 或 權

益，任何金錢，任何可轉讓票據，《銀行業條例》(第 1 5 5 章 )第 1 3 7 B

條所指的任何訂明票據，任何債項或其他據法權產，以及任何其

他不論是否在管有中的權利或權益。 ”  

2 6 .  根 據 《 銀 行 業 條 例 》 (第 1 5 5 章 )第 1 3 7 B 條 ， “ 訂 明 票

據 ” ( prescribed instrument)  的 定 義 包 括 第 1 5 5 章 附 表 6 內 指 明 的 票

據，當中包括任何下述權利或權益： ( i )根據或就該等票據而直接

或間接產生的權利或權益；以及 ( i i )可以書面文件、以帳簿記項形

                                                 

9  法律委員會文件第 117號，見第 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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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記錄的資料，或以非可閱的形式記錄但能夠以可閱形式重現的

資料予以證明的權利或權益。  

2 7 .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鑑 於 “財 產 ”的 定 義 廣 泛 ， 新 的 第 2 9 A C ( 3 )

條的字眼應能涵蓋外地法院作出的經濟濟助命令所包括的任何財

產。  

2 8 .  應注意的是，該條例第 6 ( 1 ) ( a )條亦訂明，在批予離婚判令

時，香港的法庭可 “命令婚姻的一方須將指明的財產轉讓給另一方

或任何家庭子女……而此項財產乃本段最初所述的婚姻一方有權

憑管有權或復歸權而享有的 ”。故此轉讓財產的概念在該條例中並

非新概念。因此，政府當局認為不應修改新的第 2 9 A C ( 3 )條的字

眼。  

其他司法管轄區其他司法管轄區其他司法管轄區其他司法管轄區批予批予批予批予外地離婚判令訴訟人的經濟濟助外地離婚判令訴訟人的經濟濟助外地離婚判令訴訟人的經濟濟助外地離婚判令訴訟人的經濟濟助  

I .  澳大利亞  

2 9 .  澳大利亞並沒有在其法例中加入類似《 1 9 8 4年法令》第 I I I

部，專為處理外地離婚判令獲承認後提出的經濟濟助申請的特定

部分或章節。根據《 1 9 7 5年家事法法令》 ( Family Law Act 1975)， “婚

姻訴訟 ”的涵義廣泛，內容包括：  

�  婚 姻 雙 方 就 婚 姻 的 任 何 一 方 的 贍 養 費 而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第 4 ( 1 ) ( c )條 )；  

�  婚姻雙 方就 雙方 或其中 一方 的財 產而進 行的 法律 程序， 包

括 按 照 澳 大 利 亞 承 認 為 有 效 的 海 外 司 法 管 轄 區 法 律 就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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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人 離 婚 或 廢 止 該 段 婚 姻 或 雙 方 合 法 分 居 所 進 行 的 法 律

程序 (第 4 ( 1 ) ( c a ) ( i i i )條 )。  

3 0 .  《 1 9 7 5 年家事法法令》進一步訂明， “婚姻的一方 ”包括在

澳大利亞或其他地方已因離婚而終止或廢止的婚姻的一方的人士

(第 4 ( 2 )條 )。若把第 4 ( 1 )條及 ( 2 )條合併理解，在澳大利亞以外地

方已遭終止或廢止的婚姻的一方，可以提起法律程序，要求法院

頒下配偶贍養令。同様地，根據《 1 9 7 5 年家事法法令》，一段婚

姻所生的子女的定義，包括 “在澳大利亞或其他地方已因離婚而終

止或廢止的婚姻所生的子女 ”  (第 6 0 F ( 2 ) ( a )條 )，因而一對配偶在

外地離婚後申請子女贍養費事宜，似乎是許可的。  

3 1 .  家 事 法 庭 可 就 “ 婚 姻 訴 訟 ” ( matrimonial causes)  行 使 司 法 管

轄權，若（ i）(就婚姻當事人之間的婚姻訴訟的 )任何一方；或（ i i）

就其他情況，婚姻訴訟的任何一方；屬澳大利亞公民、  通常居於

澳大利亞或身在澳大利亞 (第 3 9 ( 4 )條 )。﹝《 1 9 7 5年家事法法令》

的相關條文副本載於附件 1。﹞  

I I .  新西蘭  

3 2 .  跟 澳 大 利 亞 一 樣 ，《 1 9 8 0 年 家 事 法 律 程 序 法 令 》 ( Family 

Proceedings Act 1980) (“《 1 9 8 0年家事法令》” )並沒有專門處理在外

地離婚後提出經濟給養申請的部分。在外地離婚後提出經濟給養

申請，受該法令一般條文所規限。根據《 1 9 8 0年家事法令》第 7 0 ( 4 )

條，提述解除婚姻的命令，包括提述獲新西蘭承認的判令、命令

或立法的成文法則。新西蘭法院要在贍養費法律程序行使司法管

轄權，必須證明有關法律程序的任何一方在新西蘭居住或以新西

蘭為居籍 (第 4 ( a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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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  《 19 8 1 年 家 事 法 令 》 似 乎 沒 有 特 別 就 外 地 離 婚 後 申 請 子 女

供 養 事 宜 作 出 規 定 。 根 據 《 1 9 9 1 年 子 女 扶 養 法 令 》 ( “ 《 1 9 9 1 年

扶 養 法 令 》” )  ， 一 名 1 9 歲 以 下 、 身 為 新 西 蘭 公 民 或 通 常 居 於 新

西 蘭 、 並 非 與 婚 姻 的 一 方 一 同 居 住 而 又 非 經 濟 獨 立 的 人 士 具 備 申

請 子 女 扶 養 的 資 格 ( 第 6 ( 1 )條 ) 。 子 女 扶 養 申 請 可 向 作 為 該 名 子 女

的 父 或 母 （ 根 據 《 1 9 9 1 年 子 女 扶 養 法 令 》 第 7  條 注 釋 ） 提 出 ，

被 申 請 人 是 一 名 新 西 蘭 公 民 或 通 常 居 於 新 西 蘭 ， 或 其 通 常 居 住 的

國 家 已 就 執 行 扶 養 子 女 的 安 排 與 新 西 蘭 簽 訂 相 互 協 定 。《 1 9 9 1 年

扶 養 法 令 》似 乎 並 沒 有 對 家 長 的 婚 姻 狀 況 ( 無 論 在 新 西 蘭 或 其 他 地

方 ) 作 出 提 述 。 [ 《 1 9 8 0 年 家 事 法 令 》 及 《 1 9 9 1 年 扶 養 法 令 》 的 相

關 條 文 副 本 載 於 附 件 2。 ]  

I I I .  加 拿 大  

3 4 .  加 拿 大 並 無 特 定 法 例 規 管 在 外 地 離 婚 後 提 出 的 經 濟 濟 助 申

請 。 關 於《 1 9 8 5 年 離 婚 法 令 》( Divorce Act 1985)是 否 適 切 處 理 有 關 的

問 題 ， 曾 在 O k m ya n s k y  v  O k m ya n s k y  [ 2 0 0 7 ]  O N C A 4 2 7一 案 中 論

述 。 在 該 案 中 ， 一 對 配 偶 在 前 蘇 聯 結 婚 ， 及 後 於 2 0 0 4 年 獲 俄 羅 斯

法 庭 批 准 離 婚 。 妻 子 根 據 該 法 令 提 出 贍 養 申 索 ， 又 根 據 《 家 事 法

法 令 》 要 求 分 割 財 產 。  

3 5 .  安 大 略 省 上 訴 法 庭 裁 定 ， 當 事 人 在 外 地 司 法 管 轄 區 作 出 有

效 離 婚 判 令 後 ， 根 據 《 1 9 8 5 年 離 婚 法 令 》 提 出 的 附 帶 濟 助 法 律 程

序 ， 安 大 略 省 的 法 院 並 無 司 法 管 轄 權 進 行 聆 訊 和 作 出 裁 定 ( 第 4 1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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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V.  新加坡  

3 6 .  2 0 0 9年 7 月，新加坡法律改革委員會  ( Law Reform Committee of 

Singapore)發 表 “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有 關 外 地 離 婚 或 廢 止 婚 姻 後 的 附

屬命令的報告” ( “ Report of The Law Reform Committee on Ancillary Orders after 

Foreign Divorce or Annulment" )。委員會建議仿效聯合王國所實施的法律

改革 (即《 1 9 8 4 年法令》第 I I I 部 )，擴大新加坡法院的附屬婚姻

司法管轄權 (第 5 8 段 )。  

3 7 .  委員會建議三重保障，這些保障與《 1 9 8 4 年法令》第 I I I

部所載的相似：  

( a )  婚姻雙方與新加坡有確實聯繫，以及  

( b )  有充分理由可要求法院行使其新權力，以便取得許可，

展開法律程序；  

 若然符合關於司法管轄權的規定，則  

( c )  法院在作出經濟 濟助的附屬命令 之前，必須信納 新加坡

是適當作出命令的地點。  

(第 6 1 段 )  

3 8 .  該報告亦附有修訂《婦女約章》 ( Women’s Charter)  (第 3 5 3 章 )

的條例草案擬稿。擬議的修訂與《 1 9 8 4 年法令》第 1 2 ( 1 )、 1 3、

1 4、 1 5 及 1 6 條類似。該報告建議，假如婚姻的其中一方以新加

坡為其居籍，又或在緊接提出許可申請或離婚等生效的日期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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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新加坡為慣常居住地，新加坡法院應具有司法管轄權審理經

濟濟助的申請。  

 

律政司  

法律政策科  

2 0 1 0年 9 月  

 



 

附件 1 
(只備英文本 )  
Annex 1 
(English vers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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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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